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國光劇團會員服務條款－調整內容對照表 

2024.07.05 

修改前 

一、會員認知及服務條款 

1.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國光劇團(以下簡稱本團)，係依據本服務條款提供會員服務 (以

下簡稱「本服務」)。當會員完成本團之會員註冊手續、或開始使用本服務時，即

表示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服務條款之所有內容，並完全接受本服務現有與

未來衍生的服務項目及內容。國光劇團有權於任何時間修改或變更本服務條款之

內容，修改後的服務條款內容將公佈於國光劇團網站上，本團將不會個別通知會

員，建議會員隨時注意該等修改或變更。若不同意上述的服務條款修訂或更新方

式，或不接受本服務條款的其他任一約定，會員應立即停止使用本服務。會員及

本團雙方同意使用本服務之所有內容包括意思表示等，以電子文件、書面作為表

示方式。 

2. 若會員為未滿二十歲之未成年人，應於會員的家長（或監護人）閱讀、瞭解並同

意本約定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後，方得註冊為會員、使用或繼續使用本

服務。當會員使用或繼續使用本服務時，即推定會員的家長（或監護人）已閱

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約定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 

修改後 

一、 會員認知與條款 

1.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國光劇團(以下簡稱本團)，係依據本服務條款提供會員服務 (以

下簡稱「本服務」)。當會員完成本團之會員註冊手續或開始使用本服務時，即表示

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服務條款之所有內容，並完全接受本服務現有與未來衍

生的服務項目及內容。 

2. 國光劇團有權於任何時間修改或變更本服務條款之內容，修改後的服務條款內容將

公布於國光劇團網站上，除非對會員權益有實質影響，否則，本團將不會個別通知

會員，建議會員隨時注意該等修改或變更。若不同意上述的服務條款修訂或更新方

式，或不接受本服務條款的其他任一約定，會員應立即停止使用本服務。會員及本

團雙方同意使用本服務之所有內容包括意思表示等，得以電子文件作為表示方式。 

3. 若會員為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應於會員的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閱讀、瞭解

並同意本服務條款之所有內容後，方得註冊為會員、使用或繼續使用本服務。本服

務條款有修改或變更時，亦同。當會員使用或繼續使用本服務時，即推定會員的法

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服務條款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

變更。 



4. 準據法及管轄法院：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若有爭議發生而須訴諸司法解決時，雙

方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並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修改前 

二、個人資料法定應告知事項 

為了確保會員之個人資料、隱私及消費者權益之保護，於交易過程中將使用會員之個人資

料，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規定告知以下事項： 

1. 蒐集之目的： 

蒐集之目的在於進行行銷業務、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網路購票及其他電子商

務服務及與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法定特定目的項目編號為Ｏ四Ｏ、Ｏ九Ｏ、一四

八、一五七)。本團將藉由加入會員之過程或進行交易之過程來蒐集個人資料。 

2.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本團於網站內蒐集的個人資料包括， 

(1) C001 辨識個人者： 如會員之姓名、地址、電話、電子郵件等資訊。 

(2)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如身分證統一編號、統一證號等。 

(3) C011 個人描述：例如：性別、出生年月日等。 

3. 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會員當事人要求停止使用或本團停止提供服務後六個月為止。 

(2) 地區：會員之個人資料將使用於台澎金馬地區。  

(3) 利用對象及方式：會員之個人資料蒐集除用於本團之會員管理、客戶管理之

檢索查詢等功能外，亦將利用於辨識身份、金流服務、物流服務、行銷廣宣

等，即在前述蒐集之特定目的範圍內為之，包括但不限於向會員寄送行銷與

活動資訊；另在必要範圍內，國光劇團得將會員之個人資料提供予服務合作

夥伴以達上述蒐集目的。 

4. 會員個人資料之權利： 

本團所蒐集個人資料之當事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得對國光劇團行使以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會員如欲行使上述權利，可與本團連絡進行申請。 

※請注意！如拒絕提供加入會員所需必要之資料，將可能導致無法享受完整服務或完全無

法使用該項服務。選填資料未填寫則不影響會員使用本服務之權益。 



修改後 

二、 為確保會員之個人資料、隱私及消費者權益之保護，於交易過程中將使用

會員之個人資料，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規定告知以下事項： 

1. 蒐集之目的： 

蒐集之目的在於進行行銷業務、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網路購票及其他電子

商務服務及與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法定特定目的項目編號為Ｏ四Ｏ、Ｏ九Ｏ、

一四八、一五七)。本團將藉由加入會員之過程或進行交易之過程來蒐集個人資料。 

2.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本團於網站內蒐集的個人資料包括， 

(1) C001 辨識個人者： 如會員之姓名、地址、電話、電子郵件等資訊。 

(2)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如身分證統一編號、統一證號等。 

(3) C011 個人描述：例如：性別、出生年月日等。 

3.  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會員當事人要求停止使用或本團停止提供服務後六個月為止。 

(2) 地區：會員之個人資料將使用於台澎金馬地區。  

(3) 利用對象及方式：會員之個人資料蒐集除用於本團之會員管理、客戶管理之

檢索查詢等功能外，亦將利用於辨識身分、金流服務、物流服務、行銷廣宣

等，即在前述蒐集之特定目的範圍內為之，包括但不限於向會員寄送行銷與

活動資訊；另在必要範圍內，國光劇團得將會員之個人資料提供予服務合作

夥伴以達上述蒐集目的。例示如下： 

A. 會員同意本中心將會員資料提供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統作為

入(續)會禮電子禮券識別身分使用。 

B. 為提供會員查詢購票紀錄與交易，以進行購票積點各項行銷活動資訊等服

務，會員同意其於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統之消費，兩廳院得

將會員個人消費資料提供予本團所經營網站進行蒐集、處理或利用。 

４． 會員個人資料之權利： 

本團所蒐集個人資料之當事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得對國光劇團行使以下權

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會員如欲行使上述權利，可與本團聯絡進行申請。 

國光劇團會員服務信箱：guoguang.cs@gmail.com 

國光劇團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GuoGuangOperaCompanytw 

    5.  其他得免為告知事項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二項各款規定處理。 

※請注意！如拒絕提供加入會員所需必要之資料，將可能導致無法享受完整服務或完全無法

使用該項服務。選填資料未填寫則不影響會員使用本服務之權益。 

修改前 

三、 會員的註冊義務 

會員須先完成註冊，始能使用本服務完整功能，會員同意以下事項： 

1. 依本服務註冊表之提示提供會員本人正確、最新的資料，且不得以第三人之名義註

冊為會員。每位會員僅能註冊登錄一個帳號，不可重複註冊登錄。 

2. 即時維持並更新會員個人資料，確保其正確性，以獲取最佳之服務。 

3. 若會員提供任何錯誤或不實的資料、或未按指示提供資料、或欠缺必要之資料、或

有重複註冊帳號等情事時，本團有權不經事先通知，逕行暫停或終止會員的相關帳

號，並拒絕會員使用本服務之一部或全部。 

修改後 

三、 會員須先完成註冊並同意以下事項，始能使用本服務完整功能： 

1. 依本服務註冊表之提示提供會員本人正確、最新的資料，且不得以第三人之名義

註冊為會員。每位會員僅能註冊登錄一個帳號，不可重複註冊登錄。 

2. 即時維持並更新會員個人資料，確保其正確性，以獲取最佳之服務。 

3. 若會員提供任何錯誤或不實的資料、或未按指示提供資料、或欠缺必要之資料、

或有重複註冊帳號等情事時，本團有權不經事先通知，逕行暫停或終止會員的相

關帳號，並拒絕會員使用本服務之一部或全部。 

修改前 

四、服務之停止、中斷 

本團將依一般合理之技術及方式，維持系統及服務之正常運作。但於以下各項情況時，戲曲

中心有權可以停止、中斷提供本服務： 

1. 國光劇團網站電子通信設備進行必要之保養及施工時。 

2. 發生突發性之電子通信設備故障時。 

3.國光劇團網站申請之電子通信服務被停止，無法提供服務時。 

4. 由於天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本團致使國光劇團網站無法提供服

務時。 

mailto:guoguang.cs@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GuoGuangOperaCompanytw


修改後 

四、 本團將依一般合理之技術及方式，維持系統及服務之正常運作。但於以下

各項情況時，本團有權可以停止、中斷提供本服務： 

1. 國光劇團網站電子通信設備進行必要之保養及施工時。 

2. 發生突發性之電子通信設備故障時。 

3. 國光劇團網站申請之電子通信服務被停止，無法提供服務時。 

4. 由於天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本團，致使國光劇團網站無法提供

服務時。 

修改前 

六、國光劇團會員申辦 

※為配合票務系統作業，辦理後 10 日始生效。 

1. 現場申辦：請攜帶本人有效證件（如身分證、駕照、健保卡等；未成年者請提供戶

口名簿、學生證等），填妥申請表，請於國光劇團舉辦之活動現場或至戲曲中心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751 號) 申辦。 

2. 會員卡將於收到您的申請後三~五週內以郵寄方式寄送至您填寫的地址。 

網路申辦：前往會員專區填寫申請表申辦。 

  

七、「國光之友」、「國光群英」、「國光雅客」會員續卡 

1. 「國光之友」之會員，無效期制，至國光劇團結束服務為止。 

2. 「國光群英」、「國光雅客」之會員，效期為一年期制；親自辦理以受理申請當日起

算。續辦每期將酌收會費新台幣 299(國光群英)、2,999(國光雅客)元整；或出示前

一會員期間於本團消費累積點數達 30 (國光群英)、300(國光雅客)點(100 元 1

點)，以兌換每期會員資格。 

3. 到期未續約會員身分即變更為一般免費會員(國光之友)，可以網路訂票但無法享有

「國光群英」、「國光雅客」折扣優惠。 

  

八、「國光之友」、「國光群英」、「國光雅客」會員卡之遺失、損壞補 發與資料

變動 

1. 申請人應妥善保管會員卡，如遺失時，應立即向國光劇團辦理掛失及補發，完成掛

失作業前產生之點數及贈品等相關責任，概由持卡人負責。  

2. 實體卡片遺失補發酌收工本費 100 元；如卡片非人為之因素所損壞，則免費補發。 

3. 如欲變更基本資料，請於服務時間內，以傳真、電子郵件或電洽售本團辦理。 

  



九、「國光之友」、「國光群英」、「國光雅客」會員終止 

1. 「國光之友」、「國光群英」、「國光雅客」會員卡一經核發，持卡人如欲取消「國光

之友」、「國光群英」或「國光雅客」會員資格或因持卡人違反相關條款致本團取

消會員資格者，其已繳納之費用恕不退還。 

2.  如國光劇團因故須終止「國光劇團」會員服務者，戲曲中心將於三個月前公告並

通知「國光群英」或「國光雅客」會員，如「國光群英」或「國光雅客」會員未

屆期者，會員如為付費辦理「國光群英」或「國光雅客」會員者，得請求國光劇

團按比例退費。 

  

十、「國光之友」、「國光群英」、「國光雅客」會員注意事項 

1. 申請人所附之申請文件及申請表格將不予退還，本團保留核准與否之權利。如未核

准將與申請人聯繫退還已繳交之費用。 

2. 會員如需查詢及變更會員資料，可電洽或傳送電子郵件至本團。 

3. 本團得視情形變更、暫停或終止會員卡相關申請規定，並保留其最終解釋權。 

4. 會員卡使用方式、會員權益及未盡事宜，以國光劇團網站公告為主。 

  

十一、會員集點 

1. 國光劇團會員(含國光之友、國光群英、國光雅客)，消費金額 100 元為 1 點，點數

使用請參照會員福利。 

修改後 

六、 其他注意事項： 

1. 會員申請文件及申請表格將不與退還，本團將保留核准與否之權利。 

2. 本團保有變更或終止會員優惠活動，及發行與停卡之權利。 

3. 本團將不定期更新或變更會員優惠，以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國光劇團網站公告為主。 

修改前第七點至第十一點移至「國光會員權益說明」 

 


